

芷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芷江侗族自治县水土保持生态产品收益分配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指导芷江侗族自治县水土保持生态产品收益的分配方案，规范芷江侗族自治县水土保持生态产品收益的资金使用和监督管理，切实保障水土保持投入资金的良性循环，特制定本意见。
第二条 本意见所称水土保持生态产品收益是指水土保持生态产品的市场交易合同费用和政府补助水土保持生态产品的财政资金等。
第三条 水土保持生态产品收益资金纳入政府预算管理，由县财政统一管理，实行专款专用，专门用于水土保持、自然资源保护管理、城乡共同富裕等相关支出。
第四条 水土保持生态产品收益分配坚持“谁投资、谁受益；谁治理、谁受益；谁拥有、谁受益；谁经营、谁受益”的收益分配原则，保障水土保持投资主体、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水土保持生态产品经营主体以及所在区域集体组织和村民等相关方的利益。
第五条 水土保持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收益分配方案坚持公平、公正和公开原则，由水土保持建设方和投资人、自然资源所有权人、相关资源环境政府行政部门、水土保持生态产品经营者等相关受益人共同协商制定。
第六条 为保证水土保持生态产品的价值不因经营开发而受损，保障水土保持措施的可持续利用，实行水土保持生态产品收益反哺水土保持和循环投入水土流失治理的制度。
第七条 水土保持生态产品收益按照年度制定收益方案，年度收益中不低于30%比例资金反哺用于县域内水土保持和再投入水土流失治理，年度收益的余下金额由相关受益人按照投入和收益对等原则进行收益分配。
第八条 水土保持生态产品收益分配方案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评估和调整分配比例，对于再投入水土流失治理资金不能出现减少情况。
第九条 水土保持生态产品收益的再投入水土流失治理资金只能用于项目区和县域水土流失治理和水土保持功能巩固提升工作。该部分资金持有人必须严格履行水土保持任务，确保水土保持生态功能不受损害和持续发挥作用。
第十条 实施水土保持生态产品收益分配激励奖励制度，对于水土保持工作成效显著的部门、企业和个人等给予资金奖励，适当提高年度收益的分配比例。
第十一条 水土保持生态产品收益资金使用单位严格贯彻落实财政财务制度，确保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和透明化。年度安排资金有剩余的，滚动用于下个年度的水土保持再投入。
第十二条 县财政局加强对资金分配、拨付和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定期对收益资金使用进行审计和评估。
第十三条 县财政局以年度为单位开展水土保持生态产品收益资金的绩效管理，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采取纠偏措施或调整资金安排。
第十四条 水土保持生态产品收益资金分配、拨付和使用过程中存在虚报冒领、截留挪用等违法行为的，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营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第十五条 本意见由芷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